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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呂蘭英

電話：8462860*355

電子信箱：oiasmi@hlc.edu.tw

受文者：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教體字第10900278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15863A00_print、015863A00_ATTCH1 (376550000A1090027836_104_ATTACH1.

pdf、376550000A1090027836_104_ATTACH2.pdf)

主旨：為維護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權益，請貴校加強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因應作為，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2月13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090015863號函辦理。

二、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

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以下簡稱學校)為學生密集且容

易發生呼吸道傳染病群聚感染之場所，且目前適逢流感流

行季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落實勤洗手、

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三、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

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

進行健康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將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

四、為有效做好防疫工作，針對學校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

康管理措施配合事項說明如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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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學前：

１、學校應成立防疫小組，並由校（園）長/班主任（負責

人）擔任防疫小組召集人，並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２、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學生身體健康，如出現發燒應通

知學校以利監測班上學生健康狀況，並應在家休息避

免外出，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應佩戴口

罩。

３、學校可利用簡訊、line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家長

及學生注意事項。

４、請學校預先盤點校內的耳（額）溫槍、洗手液或肥皂

及口罩等防疫用品以備不時之需。

５、寒假期間如有課業輔導及辦理學生活動之進行，相關

注意事項比照下列學生在校期間之防護措施辦理。

(二)學生在校期間：

１、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學校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

意學生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

症狀，一有症狀請學生立即戴上口罩以維健康。

２、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

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

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

等，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

所等衛生教育宣導，並落實執行。

３、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學校教職員工應定期針對學

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或

其他公共區域)進行清潔消毒，可用1：100（500pp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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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４、區隔生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學生或教職員工如在校

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須戴上口罩，並應予安

置於單獨空間，直到離校。

５、維持教室內通風：打開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

通，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能，並經常清洗隔塵網，

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沒有

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６、加強通報作業：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教職員

工生，可通報當地衛生局或撥打1922協助轉診，另如

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學校應依規定通知當地教育主

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理，並應至「教育部校

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三)學校出現確診個案：

１、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診

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共同參加安親班及社

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

並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隔離至與

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14天。

２、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

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

課

五、各級學校/館(所)/園可依個別所在地區及內部環境特性，

自行預先規劃防疫措施計畫，並建立作業流程及分工事

項，確保防疫工作之完備佈建及落實執行。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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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隨時

調整相關防疫措施。最新防疫訊息請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首頁（https://www.cdc.gov.tw/）查詢「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專區」網站相關疫情及中、英文宣導素材。

七、檢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情形檢核表」1

份。

正本：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

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明恥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

市忠孝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北濱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國民小學、花

蓮縣花蓮市信義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

小學、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

南華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太昌國民小學、花蓮

縣吉安鄉化仁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

學、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民小學、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花蓮縣新城鄉康

樂國民小學、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花蓮縣新城鄉嘉里國民小學、花蓮縣

壽豐鄉壽豐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豐裡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豐山國民小

學、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溪口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月

眉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平和國民小學、花蓮縣

鳳林鎮鳳林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大榮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

學、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鳳

仁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國民小學、花蓮

縣光復鄉大興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大進國民小學、花蓮縣光復鄉西富國民小

學、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瑞美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鶴

岡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民小學、花蓮縣

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小

學、花蓮縣豐濱鄉港口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靜浦國民小學、花蓮縣豐濱鄉新

社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源城國民小學、花蓮縣

玉里鎮樂合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小

學、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德武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大

禹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長良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中城國民小學、花蓮縣

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花蓮縣玉里鎮高寮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

學、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學

田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花蓮縣

富里鄉明里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吳江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秀林國民小

學、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和平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佳

民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花蓮縣

秀林鄉崇德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景美國民小

學、花蓮縣秀林鄉文蘭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西

寶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花蓮縣

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紅葉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民小

學、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崙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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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花蓮縣

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

學、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花蓮縣立美崙國

民中學、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

學、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平和國民中學、花蓮

縣立鳳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南平中學、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瑞穗

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玉里國民

中學、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里國民中

學、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萬榮國民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國中部、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府教育處、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本府教育

處終身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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